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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5年版）
序
号

目标 目标内容
承诺目标可申
请奖补专题

备注

平台落地建设阶段

1 落地建
设

在注册成立中山公司、实缴注册
资金，选定办公场地及人员到位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一 专 题
（二）支持落
地建设

工业和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
务平台专用工作场地面积不低于
200平方米
工业互联网与数字赋能平台单位
专用工作场地面积不低于 300平
方米

2 展示中
心建设

展示中心建成验收后，面向公众
开放。每运营期周年内举办一场
30人及以上活动。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一 专 题
（三）支持建
设展示中心

平均
每批
次不
少于
5人

建成后 3个运营期周年内，承诺
完成每个运营期周年的基础绩效
建成后 3个运营期周年内，承诺
按照展示中心可获得的奖补资金
额度，设定每个运营期周年内参
观接待企事业单位等的批次目
标。
1-50万元：4批次；
50万元及以上：8批次；
100万元及以上：16批次；
150万元及以上：25批次；
200万元及以上：35批次；
250万元及以上：40批次；
300万元：50批次。

3 建设示
范产线

在展示中心或其他面向公众开放
场所，建成数字化智能化示范产
线。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一 专 题
（四）支持建
设示范产线

建成后 3个运营期周年内，承诺
完成每个运营期周年的基础绩效
建成后 3个运营期周年内，承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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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示范产线可获得的奖补资金
额度，设定每个运营期周年内形
成的解决方案、示范案例等的数
量目标。
1-50万元：2个；
50万元及以上：5个；
100万元及以上：10个；
200万元及以上：20个；
300万元及以上：30个；
400万元及以上：40个；
500万元：50个。

4

建设工
业互联
网标识
解析节
点

已通过国家工信部或国家工信部
委托单位验收的工业互联网标识
解析顶级、二级节点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一 专 题
（五）支持建
设工业互联网
标识解析节点

节点已开展运行，标识注册量达
100、日均解析量达 200

平台赋能企业阶段

基础绩
效综合
评价分
值

对平台服务企业后，企业或项目
达到一定标准的给予综合分数：
1.达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测评
二级得 1分；
2.达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测评
三级得 2分；
3.达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测评
四级得 3分；
4.产品智能化接入与认证（获得鸿
蒙智联认证）得 1分；
5.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厂得 5分；
6.达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测评
二级及以上，且合同金额 5万元
-10万元得 1分；
7.达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测评
二级及以上，且合同金额 10万元
-20万元得 2分；
8.达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测评

相同
合同
项目
不重
复计
算；
合同
金额
按照
已审
核的
《目
录》
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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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及以上，且合同金额 20万元
及以上得 3分。

5
第一年
基础绩
效

标杆平台单位运营期第一周年
内，服务企业综合评价分在 40分
及以上；

《平台细则》
方向二（六）
至（十二）各
专题

（普通）平台单位运营期第一周
年内，服务企业综合评价分在 12
分及以上；

6
第二年
基础绩
效

标杆平台单位运营期第二周年
内，累计服务企业综合评价分在
120分及以上；
（普通）平台单位运营期第二周
年内，累计服务企业综合评价分
在 36分及以上；

7
第三年
基础绩
效

标杆平台单位
1.运营期第三周年内，累计服务企
业综合评价分在 200分及以上。
2.累计完成 100 家及以上企业信
息化管理人员培训。
（普通）平台单位
1.运营期第三周年内，累计服务企
业综合评价分在 60分及以上。
2.累计完成 30家及以上企业信息
化管理人员培训。

8 租赁办
公场地

平台建成投入运营后 3个运营期
周年内，已签订场地租用合同。
工业和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
务平台专用工作场地面积不低于
200平方米；工业互联网与数字赋
能平台单位专用工作场地面积不
低于 300平方米。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一 专 题
（一）支持租
赁办公场地平台建成投入运营后 3个运营期

周年内，按照租赁办公场地可获
得的奖补资金额度，设定每个运
营期周年内平台单位研发等运营
投入的目标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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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50万元：100万元；
50万元及以上：运营投入 200万
元；
100万元及以上：运营投入 400万
元；
150万元及以上：运营投入 600万
元；
200万元及以上：运营投入 800万
元；
250万元及以上：运营投入 1000
万元；
300万元：运营投入 1250万元。

9

为企业
提供数
字化智
能化服
务

承诺完成基础绩效后
定期制定和审核《企业数字化智
能化转型产品与服务目录》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二 专 题
（十一）支持
为企业提供数
字化智能化服
务

10

为企业
建设标
杆 示
范、试
点项目

承诺完成基础绩效后
1.与企业共建工业互联网标杆示
范项目、或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工
厂、或数字化智能化示范车间、
或工业互联网+生产共享工厂、或
工业互联网+集群协同工厂。
2.可获得 100 万元及以上奖补资
金额度的，累计带动企业投资
1000万元及以上。
3.可获得 1-50万元奖补资金额度
的，累计带动企业投资 500万元
及以上。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二 专 题
（六）支持建
设工业互联网
标 杆 示 范 项
目、（七）支持
建设数字化智
能 化 示 范 工
厂、（八）支持
建设工业互联
网+生产共享
工厂、（九）支
持建设工业互
联网+集群协
同工厂、（十）
支持建设数字
化智能化示范
车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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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提升企
业使用
平台率

承诺完成基础绩效后
每个运营期周年内，平台活跃企
业（使用平台时间占接入平台时
间不低于 60%、累计接入平台时
间不少于 90个自然日的企业）数
量超过 100家。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二 专 题
（十二）支持
提升企业使用
率

汇聚数字化智能化产业生态工作

12 汇集工
业 APP

1.平台开放资源与标准
2.完成 1 个及以上适配并部署平
台的工业 APP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三 专 题
（十三）支持
汇集工业 APP

13

引进落
地数字
化智能
化产业
生态

1.引进和培育一批面向特定行业、
特定场景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
工业软件、产品解决方案以及智
能装备、机器人等产业生态企业
落户（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）
并进驻平台
2.生态企业在中山取得工业软件
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或取得智能装
备专利权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三 专 题
（十四）支持
引进落地数字
化智能化产业
生态

14
培育优
秀工业
APP

1个及以上获评国家、省、市级工
业 APP等优秀解决方案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三 专 题
（十五）支持
培育优秀工业
APP

培育数字化专业人才

15
数字化
人才培
训

1.开班培训企业首席信息官
（CIO）、数字化智能化管理人才
超过 100人或以上（每人平均不
低于 12学时）
2.经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属机构
考核合格后出具的数字化智能化
方向培训认证证书超过 30人或以
上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四 专 题
（十六）支持
数字化人才培
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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赋能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

16

产业集
群数字
化转型
诊断咨
询

1.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诊断
咨询等服务，形成产业集群数字
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
2.1个及以上产业集群已认定或入
选国家、省、市产业集群数字化
转型试点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五 专 题
（十七）支持
产业集群数字
化转型诊断咨
询

17

建设重
点产业
集群数
字化服
务子平
台

1.建设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
子平台
2.集群数字化服务子平台建设方
案通过专家评审

《平台细则》
方 向 五 专 题
（十八）支持
建设重点产业
集群数字化服
务子平台


